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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618]第一章 总论
[bookmark: _Toc11243]1.1 项目背景
2019年9月3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要求依法科学划定禁养区，开展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立即整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超划禁养区情形。2020年1月15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33号），要求坚决取消超划禁养区，各地要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号），要求依法科学划定禁养区，开展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确保将超越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划定的禁养区清理到位；各地要在前期排查的基础上，对依据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动物防疫法、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划定的禁养区，按照“谁划定、谁管理”的原则，由相关部门依法加强规范管理。
连平县于2020年10月印发实施《河源市连平县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规划（2019-2024年）》，其中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为226.97平方千米，占全县行政区域面积9.98%。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和“百千万工程”大力推进，连平县畜禽养殖业及相关建成区等情况均发生较大变化，加之上一次划定的禁养区划定方案已到期。因此，需针对连平县禁养区进行重新划定调整，拟通过对已有禁养区实施情况评估，收集禁养区划定所需数据，按照国家与省市要求重新划定禁养区，同时，综合考虑连平县实际畜禽养殖现状情况及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条例新增畜禽养殖限养区划定，助力连平县畜禽养殖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全县“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
[bookmark: _Toc26486]1.2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以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基础，以推动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防范环境风险为核心切入点，结合连平县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的实际需求，科学优化连平县畜禽养殖业的生产布局。推进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确保畜牧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bookmark: _Toc26443]1.3 划分原则
1. 统筹兼顾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生态环境保护与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有机结合。根据畜禽养殖不同种类对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差异性要求，结合区域河流水系、地形地貌及土壤类型特征，综合考量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综合承载力，统筹兼顾畜禽养殖业发展规划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规划，促进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使得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能够有效推进。
2. 科学合理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的划定是以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为基础，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及确需纳入禁养区范围进行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等边界确定方法和范围等划定原则为依据，严格按照保护目的和需要，科学合理设置边界范围。
3. 协调一致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应与区域内生态功能区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相适应。
4. 强制动态原则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后，必须实行严格保护，制定和执行严格的管控措施；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5年内不做调整，确需调整，根据《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及其他相关文件要求开展工作。
[bookmark: _Toc31067]1.4 划分依据
[bookmark: _Toc21421]1.4.1 国家法律、法规及规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4.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5.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修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修正）；
7.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8.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9. 《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水体〔2016〕99号）；
10. 《关于答复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函》（环办环监函〔2018〕767号）；
1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国办发〔2019〕44号）；
12. 《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长和发展的通知》（环办土壤〔2019〕55号）；
13. 《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要求的通知》（环保土壤函〔2019〕735号）；
14. 《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函〔2008〕60号）；
15. 《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管理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33号）；
16. 《农业农村部<关于调整动物防疫条件审查有关规定的通知>》（农牧发〔2019〕42号）。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927号》（2025年9月1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933]1.4.2 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11月30日修正）；
2. 《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3. 《关于加强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促进生态健康发展的意见》（粤环发〔2010〕78号）；
4. 《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水污染防治方案的通知>》（粤农〔2016〕222号）；
5. 《连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bookmark: _Toc9639]1.4.3 技术规范及规划文件
1.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
2.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5-2001）；
3.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
4. 《河源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5. 《河源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bookmark: _Toc7628]1.5 术语与定义
1. 畜禽
本方案所指“畜禽”，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规定，由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畜禽。
2. 畜禽养殖禁养区
畜禽养殖禁养区（简称“禁养区”）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的区域。
3. 畜禽养殖限养区
畜禽养殖限养区（简称“限养区”）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对于已存在的或新建、改建、扩建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养殖行为有一定限制的区域。
4. 畜禽养殖场、养殖专业户定义
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畜禽养殖备案办法》（粤农农规〔2019〕10号），本方案所称畜禽养殖场、养殖专业户的定义如下：
畜禽养殖场：是指饲养某一特定畜禽、具备一定条件的规模养殖场；
畜禽养殖专业户：是指饲养某一特定畜禽、达到一定规模的养殖户；
5. 畜禽养殖散养户定义
畜禽养殖散养户：指养殖规模低于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的养殖户。
6. 畜禽养殖规模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927号》和《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畜禽养殖备案办法》（粤农农规〔2019〕10号），畜禽养殖场、养殖专业户及散养户的规模标准如下：
畜禽养殖场：生猪年出栏500头以上；肉鸡年出栏10000只以上；蛋鸡存栏2000只以上；奶牛存栏100头以上；肉牛年出栏50头以上；绵羊、山羊年出栏200只以上；肉鸭年出栏10000只以上；蛋鸭存栏2000只以上；鹅年出栏5000只以上；鸽年出栏10000只以上；兔年出栏5000只以上；鹌鹑存栏量四万只以上。
畜禽养殖专业户：生猪年出栏50至499头；肉鸡年出栏2000至9999只；蛋鸡存栏500至1999只；奶牛存栏5至99头；肉牛年出栏10至49头；绵羊、山羊年出栏30至199只；肉鸭年出栏2000至9999只；鹅年出栏1000至4999只；鸽年出栏1000至9999只；兔年出栏500至4999只。
散养户：生猪年出栏小于50头；肉鸡年出栏小于2000只；蛋鸡存栏小于500只；奶牛存栏小于5头；肉牛年出栏小于10头；绵羊、山羊年出栏小于30只；肉鸭年出栏小于2000只；鹅年出栏小于1000只；鸽年出栏小于1000只；兔年出栏小于500只。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927号》和《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畜禽养殖备案办法》中，鸽、兔的养殖规模标准存在交叉的情况，因此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以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公告为准，畜禽养殖专业户及散养户规模标准作出相应调整。其他畜禽的规模标准按照相关部门发布的有关规定执行。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927号》要求，养殖规模按照畜禽养殖场的设计生产能力进行测算。因此，本划定方案中，已备案/报批的畜禽养殖场（户）规模标准按照备案/批复的存栏量/年出栏量测算；未备案的畜禽养殖场（户）按照2025年8月统计的实际存栏量或者2024年年出栏量进行测算。
7. 不属于排放污染物的条件
根据《关于印发<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的通知（环办水体〔2016〕99号）》，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或资源化利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物。
无害化处理：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粤农农〔2018〕91号），无害化处理是指利用高温、好氧或厌氧等工艺杀灭畜禽粪便中病原菌、寄生虫和杂草种子的过程。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南（试行）>的通知》（粤农农〔2018〕91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是指在畜禽粪污处理过程中，通过生产沼气、堆肥、沤肥、沼肥、肥水、商品有机肥、垫料、基质、微生物消纳等方式进行合理利用。
8.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指国家为防止饮用水水源地污染、保证水源地环境质量而划定，并要求加以特殊保护的一定面积的水域和陆域。
9. 自然保护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10. 城镇居民区
根据《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函〔2008〕60号），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
11. 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指以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科学、技术为主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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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2523]第二章 连平县概况
[bookmark: _Toc4532]2.1 自然环境概况
[bookmark: _Toc15418]2.1.1 地理位置
连平县地处广东省北部，河源市西北部，东江流域上游，东邻和平县，南连东源县、新丰县，西接翁源县，北与江西省龙南、全南两县交界。位于东经114°14′44″至114º56′51″，北纬24°05′48″至24°28′08″之间。县境东西长约72.4公里，南北宽约55.6公里，总面积2275.01平方公里。县城距离广州市217公里、河源市102公里，大广、汕昆、武深、龙河高速和国道105线、358线、省道253线贯穿境内，为国道105线和大广高速公路入粤第一县。
[bookmark: _Toc17434]2.1.2 地形地貌
连平县地处粤北九连山区，境内地形复杂，山丘绵亘，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九连山脉在境内自北分别向西和西南方向延伸，主峰黄牛石海拔1430米，为粤赣边界最高峰，平均海拔为693.5米。连平县北、中部多为中低山，西南部大多是丘陵地带，东南部以谷底盆地为主。山地、丘陵、盆地占全县总面积的90%以上，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
根据地貌形态特征，县内地貌大致可分为北、中部山地区，西南部丘陵区和东南部谷底盆地区及陂头、内莞喀斯特地形区。
[bookmark: _Toc18768]2.1.3 气候气象
连平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主要特征为夏冬长，春秋短，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日照充足，热量丰富，降水季节明显，雨热同期。连平县年均气温18.5℃-20.5℃，年均降水量约1700毫米，无霜期300天以上。2024年主要气候特点：年平均气温为20.7度（摄氏度，下同），比历年偏高0.1度；年降水量2251.9毫米，比历年偏多503.3毫米；年最高气温37.6度，出现在8月4日；年最低气温-1.4度，出现在1月24日；年日照总时数1456.1小时。年内降水多，降水时空分布不均，阶段性降水特征明显，属气候正常年份。
[bookmark: _Toc9645]2.1.4 河流水系
连平县境内河流分属东江、北江两大水系。东江水系河流有连平河、大席河、忠信河和大湖河等，流域面积1965.5平方公里，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83.11%，大小支流57条，其中集雨面积10平方千米以上支流42条。北江水系主要河流有陂头河和贵东河等，流域面积313.4平方千米，占全县土地面积的13.25%，大小支流11条，其中集雨面积10平方千米以上支流7条。境内地下水资源比较丰富，水质良好，全县地下水平均每日涌水量8873.76吨。
1. 连平河
又名连平水，发源于广东省元善镇的黄牛石山麓，往西南流经元善、溪山、隆街，至隆街镇塘河口汇入新丰江。全长71公里，河宽平均28米，流域面积589平方公里，河道平均比降0.0078，天然落差818米，多年平均径流量18.28立方米/秒。大小支流18条。因流经连平县城，故名连平河。
2. 大席河
又名大埠河、大席水，源于连平县三珠口，南流经新丰县，于连平县的水口村东注入新丰江。长73公里，流域面积630平方公里。在连平县境称大埠河。因流经新丰县大席得名。
3. 忠信河
又名忠信水，源于广东省和平县热水镇的白叶嶂，南流经忠信镇，于河源郊区良田坝注入船塘河。长65公里，流域面积622平方公里。
4. 贵东河
又名贵东水，为北江二级支流，发源江西省大吉山之南，自东北向西南流经大丘田、羊舍石、龙南井、塘田、蒲田、贵塘，至翁源李子园汇入滃江。连平县境内流域面积128.9平方千米，境内干流长18.2千米，平均坡降6.7%，主要支流有蒲洞水、断桥坑水、三坑水、神坑水、礤下水、青角坑水等。
[bookmark: _Toc5272]2.1.5 自然资源
连平县矿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有铁、铜、铅、锌、锡、钨、金、银、磷、石墨、黏土、稀土、陶瓷土、大理石、硅石、白云岩、石灰岩、玄武岩、辉绿岩、花岗岩等，是广东省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储量丰富的一个县，素有粤北“有色金属之乡”的称号。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种类繁多。经县林业局调查发现，县境内野生动物主要有两栖爬行动物20多种、哺乳动物20多种、鸟类50多种、昆虫100多种。按样地调查及标本采集，县内已发现的主要野生植物有1368种，其中苔藓8科8属8种、蕨类36科72属121种、裸子植物5科7属7种、被子植物152科617属1232种（双子叶植物127科489属1022种、单子叶植物25科128属210种）。
[bookmark: _Toc12436]2.2 社会经济概况
[bookmark: _Toc19420]2.2.1 行政区划
连平县下辖13个镇（元善、上坪、内莞、陂头、忠信、三角、大湖、绣缎、油溪、高莞、隆街、溪山、田源），16个社区，159个行政村。
表2-1 连平县行政区划表
	序号
	镇别
	社区数量
	行政村数量
	社区名称
	行政村名称

	1
	元善镇
	5
	15
	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南湖
	[bookmark: _GoBack]醒狮、前锋、警雄、新龙、鹤湖、密溪、增坝、河坝、东联、江面、留潭、东河、邓村、石龙、大埠

	2
	上坪镇
	1
	15
	街道
	中村、古坑、小水、旗石、新镇、东南、东阳、惠西、西坪、下楼、布联、新陂、石陂、下洞、三洞

	3
	内莞镇
	/
	11
	/
	横水、莞中、大陂、塘兴、蓝州、显村、小洞、大水、高湖、蕉坪、桃坪

	4
	陂头镇
	1
	16
	街道
	资溪、陂头、夏田、金中、连光、连星、官岭、李坑、腊溪、三水、分水、贵塘、蒲田、塘田、大华、花山

	5
	忠信镇
	5
	12
	黄岭、老街、栗园、径口、官陂
	上坣、大陂、司前、西湖、新下、中洞、柘陂、水滣、东升、黄花、曲塘、大坪

	6
	三角镇
	/
	9
	/
	桐岗、向阳、阳江、白石、石马、塘背、新村、石源、新民

	7
	大湖镇
	1
	8
	新街
	盘石、湖西、湖东、五禾、油村、罗经、活水、库区

	8
	绣缎镇
	1
	9
	老街
	沙径、坳头、金溪、民主、红星、尚岭、新建、塔岭、建民

	9
	油溪镇
	1
	18
	蕉园
	溪南、下扬、兴中、大东、富乐、茶新、大塘、彭田、金龙、油东、小溪、上镇、官桥、新溪、长潭、九潭、长丰、石背

	10
	高莞镇
	/
	10
	/
	二联、徐村、丁村、太平、高村、中平、西南、河西、高陂、右坑

	11
	隆街镇
	1
	20
	/
	百叟、沐河、龙埔、岑告、隆东、隆兴、隆河、镇南、立新、古石、贵岭、东坑、东埔、三坑、梅洞、沙心、双头、长沙、沙圳、径头

	12
	溪山镇
	/
	9
	/
	茶山、岐山、丰盘、软坑、百高、马洞、溪西、东水、东罗

	13
	田源镇
	/
	7
	/
	长翠、田西、田东、新河、永吉、水西、肖屋

	合计
	16
	159
	
	



[bookmark: _Toc28669]2.2.2 人口分布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连平县常住人口为285224人，城镇人口105906人，城镇化率37.13%，男性占比50.6%，女性占比49.4%，年龄结构中0-14岁占比24.93%，15-59岁占比56.07%，60岁以上占比19%，65岁以上占比13.21%。
表2-2 连平县人口分布情况表
	序号
	乡镇
	常住人口数量（人）

	1
	元善镇
	77249

	2
	上坪镇
	18770

	3
	内莞镇
	8011

	4
	陂头镇
	20347

	5
	溪山镇
	9096

	6
	隆街镇
	24645

	7
	田源镇
	6781

	8
	油溪镇
	19411

	9
	忠信镇
	52905

	10
	高莞镇
	13591

	11
	大湖镇
	13332

	12
	三角镇
	11314

	13
	绣缎镇
	9772

	合计
	285224



[bookmark: _Toc5792]2.2.3 经济概况
2024年，连平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61505万元，同比增长3.2%，增速比全市高1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23.6:28.3:48.0调整为23.6:28.5:47.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74507万元，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增加值330883万元，同比增长2.1%；第三产业增加值556115万元，同比增长2.5%。
1、农业。农业经济增势良好。2024年，全县完成农林牧渔业产值416819万元，同比增长6.4%，实现农林牧渔业增加值275313万元，同比增长5.9%。
农业产品产量整体稳定。全年谷物产量89234吨，同比增长1.8%；蔬菜总量121952吨，同比增长0.9%；水果总量156658吨，同比增长7.2%；桃产量76456吨，同比增长7.9%；茶叶产量778吨，同比增长0.4%；畜牧业肉类总产量31457吨，同比增长7%；淡水产品总产量6879吨，同比增长3.9%。
农业生产条件保持稳定。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432136亩，农业柴油使用量2974吨，化肥施用量（折纯量）23151吨，农药使用量298吨。
2、工业和建筑业。工业经济增长平稳。2024年，在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4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05.64亿元，同比增长14.3%。全社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分行业看，规上制造业同比增长27.7%、规上采矿业同比下降43.6%、规上电热燃水同比下降33.7%。
建筑业持续发力。年末，在库资质内建筑业企业11个，全年完成建筑业产值97511万元，同比增长9.2%；实现建筑业增加值83092万元，同比增长8.9%。
3、固定资产投资。2024年，全县投资保持平稳发展，部分投资领域实现较快增长。年末，全县在库投资项目117个（含房地产项目），本年在库项目中五千万以上项目25个。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6.8%，增速比全市（-11.6%）高18.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5%，增速比全市（7.6%）高37.4个百分点。房地产销售市场延续调整态势，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5%。
4、市场消费。商品消费市场平稳增长。2024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9433万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0.2%）2.4个百分点。分规模来看，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实现29945万元，同比增长0.7%。限额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实现359488万元，同比增长2.3%。年末，全县在库限额以上商贸业单位29个，其中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单位16个，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单位13个。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0.1%。其中，服务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9%，消费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0.3%。八大类居民消费价格中，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分别同比上涨0.4%、4.1%、0.7%、0.1%、2.2%；居住、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分别下降1.2%、2.6%、0.2%。
5、对外经济。外贸经济表现良好。2024年，全县完成进出口总额13.30亿元，同比增长35.1%，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0.1%）2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12亿元，同比增长46.7%；进口总额1.3亿元，同比下降21.1%。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129万元，同比增长6.7%。
6、财政、金融业。财税收入持续稳定。2024年，连平县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99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4.3%）0.9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累计完成2.02亿元，同比下降29.7%。非税收入累计完成3.98亿元，同比增长40.6%。
金融信贷运行稳健。年末，全县金融系统存款余额152.78亿元，同比增长2.4%；金融系统贷款余额77.46亿元，同比增长4.9%，增速比全市（2.3%）高2.6个百分点。


[bookmark: _Toc19155]第三章 畜禽养殖现状
[bookmark: _Toc21078]3.1 畜禽养殖基本状况
截至2025年8月，连平县全县共有畜禽养殖场972家，现养殖生猪17.47万头、肉牛2748头、羊3101头、蛋鸡和蛋鸭4.6万羽、肉鸡、肉鸭、肉鸽、鹌鹑等家禽类611.03万羽。
[bookmark: _Toc14892]3.1.1 按行政区域划分
连平县972家畜禽养殖场中，绣缎镇畜禽养殖场数量最多，为145家，占比14.9%，其次是油溪镇和元善镇，养殖场数量分别为141家、126家，占比14.5%、12.9%，养殖场数量最少的是上坪镇，有39家畜禽养殖场。972家畜禽养殖场中，规模化养殖场数量最多，为407家，占比41.8%，专业户养殖场数量为324家，占比33.3%，养殖散养户数量为241家，占比为24.7%。
[bookmark: _Toc1917]3.1.2 按养殖种类划分
连平县972家畜禽养殖场中，生猪养殖场数量最多，共451家，占所有养殖场的比例为46.4%，主要分布在元善镇、隆街镇、油溪镇以及绣缎镇，上述4个镇的生猪养殖场占全县生猪养殖场数量的52.8%；鸡鸭养殖场333家，占比34.3%，主要分布在绣缎镇、忠信镇和三角镇，其数量占总鸡鸭养殖场数量的58%；牛羊养殖场148家，占比15.2%，主要分布在油溪镇和元善镇；鸽子养殖场27家，占比2.8%，主要分布在陂头镇；其余为多种类养殖场，共有13家。

表3-1 连平县不同规模畜禽养殖场分布情况表
	序号
	乡镇
	规模化
	专业户
	散养户
	合计
	占比

	1
	元善镇
	18
	52
	56
	126
	13.55%

	2
	溪山镇
	16
	27
	4
	47
	5.05%

	3
	田源镇
	7
	26
	12
	45
	4.84%

	4
	隆街镇
	21
	44
	16
	81
	8.71%

	5
	上坪镇
	7
	13
	19
	39
	4.19%

	6
	内莞镇
	2
	26
	18
	46
	4.95%

	7
	油溪镇
	32
	44
	65
	141
	15.16%

	8
	忠信镇
	60
	15
	11
	86
	9.25%

	9
	三角镇
	40
	3
	2
	45
	4.84%

	10
	绣缎镇
	106
	30
	9
	145
	15.59%

	11
	大湖镇
	31
	18
	10
	59
	6.34%

	12
	高莞镇
	33
	10
	4
	47
	5.05%

	13
	陂头镇
	34
	16
	15
	65
	6.99%

	合计
	
	407
	324
	241
	972
	





表3-2 连平县不同养殖种类畜禽养殖场情况表
	序号
	乡镇
	生猪
	鸡鸭
	鸽子
	牛羊
	其他
	合计
	占比

	1
	元善镇
	72
	12
	1
	37
	4
	126
	13.55%

	2
	溪山镇
	43
	2
	1
	0
	1
	47
	5.05%

	3
	田源镇
	33
	4
	0
	8
	0
	45
	4.84%

	4
	隆街镇
	64
	16
	0
	1
	0
	81
	8.71%

	5
	上坪镇
	30
	3
	0
	4
	2
	39
	4.19%

	6
	内莞镇
	37
	3
	0
	6
	0
	46
	4.95%

	7
	油溪镇
	54
	30
	0
	55
	2
	141
	15.16%

	8
	忠信镇
	14
	62
	2
	6
	2
	86
	9.25%

	9
	三角镇
	6
	35
	3
	1
	0
	45
	4.84%

	10
	绣缎镇
	48
	96
	1
	0
	0
	145
	15.59%

	11
	大湖镇
	21
	29
	3
	5
	1
	59
	6.34%

	12
	高莞镇
	9
	30
	0
	8
	0
	47
	5.05%

	13
	陂头镇
	20
	11
	16
	17
	1
	65
	6.99%

	合计
	
	451
	333
	27
	148
	13
	972
	

	占比
	
	48.49%
	35.81%
	2.90%
	15.91%
	1.40%
	
	


[bookmark: _Toc20802]3.2 畜禽养殖污染排放情况
[bookmark: _Toc7570][bookmark: _Toc24121]3.2.1 核算方法
根据二污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畜禽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如下：第i类畜禽养殖的水污染物排放量，等于第i类畜禽养殖量与污染物的排放系数相乘，畜禽养殖业的水污染物排放量等于5类畜禽养殖的污染物排放量之和。某项水污染物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Qij畜排指某省第i类畜禽养殖第j项污染物排放量（单位：吨）；
qi规模指某省第i类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存/出栏量（单位：头/羽）；
eij规模指某省第i类畜禽规模化养殖第j项污染物排放系数（单位：千克/头（羽））；畜禽排污系数是指养殖场在正常生产和管理条件下，单个畜禽产生的原始污染物未资源化利用的部分经处理设施削减或未经处理利用而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量，分为规模化养殖场排污系数和养殖户（专业户和散养户）排污系数。
qi养殖户指某省第i类畜禽养殖户存/出栏量（单位：头/羽）；
eij养殖户指某省第i类畜禽养殖户第j项污染物排放系数（单位：千克/头（羽））；
Qj畜排指某省畜禽养殖第j项污染物排放量（单位：吨）。

表3-3 畜禽养殖排污系数表
	养殖场规模
	畜禽种类
	COD
	氨氮
	总磷

	畜禽规模化养殖场
	生猪（千克/头）
	12.9476
	0.1512
	0.2271

	
	肉牛（千克/头）
	115.3717
	0.9422
	0.4920

	
	蛋鸡（千克/羽）
	1.0557
	0.032
	0.0137

	
	肉鸡（千克/羽）
	0.1949
	0.0001
	0.0018

	畜禽养殖专业户/散养户
	生猪（千克/头）
	6.3615
	0.0856
	0.1028

	
	肉牛（千克/头）
	130.0406
	0.2
	0.5553

	
	蛋鸡（千克/羽）
	0.8211
	0.002
	0.0043

	
	肉鸡（千克/羽）
	0.0856
	0.0003
	0.0016


注：其余养殖种类均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HJ 1029-2019）中相关要求，换算为猪当量进行计算。

[bookmark: _Toc2457][bookmark: _Toc14902]3.2.2 核算结果
经现场核实，连平县部分畜禽养殖场未完成环保设施建设或环保设施未正常投入使用，因此，按照相关经验公式和算法，COD、氨氮、总磷流失率设定为0.5。经测算，连平县畜禽养殖源COD、氨氮、总磷产生量分别为3617.27吨/年、7.58吨/年、48.73吨/年；入河量分别为1808.64吨/年、3.798吨/年、24.36吨/年。
其中，污染物产生量和入河量最大的是三角镇，COD、氨氮、总磷入河量分别为707.36吨/年、0.88吨/年、10.72吨/年，占比在32%-47%；其次是绣缎镇和忠信镇，污染物入河量占比均在6%-10%之间，贡献比例最低的是内莞镇，COD、氨氮和总磷贡献比例均在0.7%-2.0%。

表3-4 连平县各镇污染物排污情况表
	序号
	镇
	污染物产生量（吨/年）
	污染物入河量（吨/年）

	
	
	COD
	氨氮
	总磷
	COD
	氨氮
	总磷

	1
	元善镇
	258.59 
	0.55 
	2.91 
	129.30 
	0.28 
	1.45 

	2
	溪山镇
	216.66 
	0.50 
	3.30 
	108.33 
	0.25 
	1.65 

	3
	田源镇
	126.39 
	0.35 
	1.66 
	63.20 
	0.17 
	0.83 

	4
	隆街镇
	232.32 
	0.89 
	3.50 
	116.16 
	0.45 
	1.75 

	5
	上坪镇
	30.64 
	0.16 
	0.44 
	15.32 
	0.08 
	0.22 

	6
	内莞镇
	41.48 
	0.37 
	0.54 
	20.74 
	0.18 
	0.27 

	7
	油溪镇
	434.71 
	0.93 
	5.37 
	217.36 
	0.47 
	2.68 

	8
	忠信镇
	350.63 
	0.68 
	4.44 
	175.32 
	0.34 
	2.22 

	9
	三角镇
	707.36 
	0.88 
	10.72 
	353.68 
	0.44 
	5.36 

	10
	绣缎镇
	505.41 
	0.92 
	6.83 
	252.70 
	0.46 
	3.41 

	11
	大湖镇
	219.81 
	0.68 
	2.89 
	109.91 
	0.34 
	1.44 

	12
	高莞镇
	130.18 
	0.17 
	1.11 
	65.09 
	0.08 
	0.56 

	13
	陂头镇
	363.10 
	0.51 
	5.04 
	181.55 
	0.25 
	2.52 

	合计
	3617.27 
	7.58 
	48.73 
	1808.64 
	3.79 
	24.36 




[bookmark: _Toc6280]第四章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
本次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工作采用的相关数据截至2025年8月。
[bookmark: _Toc30178]4.1 禁养区划定依据
1.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2）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3）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
2.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修正）
第三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划定区域内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制定水质控制目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区域内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和水质控制目标，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功能区和交接断面水质符合规定的目标。
第四十七条第二款 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禁止从事任何生产建设活动；在缓冲区，禁止从事除经批准的教学研究活动外的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在实验区，禁止从事除必要的科学实验、教学实习、参考观察和符合自然保护区规划的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外的其他生产建设活动。
第四十九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养殖区域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环境承载能力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划定畜禽禁养区和限养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 
畜禽禁养区内不得从事畜禽养殖业。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根据养殖规模和污染防治需要，建设相应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以及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并保障其正常运行；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或者未自行建设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设施又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3. 《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9月29日通过）
第四十九条 东江干流和一级支流两岸最高水位线水平外延五百米范围内，禁止新建废弃物堆放场和处理场。
4.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环办水体〔2016〕99号）
禁养区划定的范围包括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及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
（1）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包括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
（2）自然保护区：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按照各级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
（3）风景名胜区：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名单为准，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
（4）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
[bookmark: _Toc18256]4.2 禁养区划定范围
[bookmark: _Toc24390]4.2.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根据《关于河源市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批复》（粤府函〔2000〕95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部分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15〕17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源市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9〕269号）等文件，连平县已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17个，包括陂头镇长坑山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大湖镇翁潭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高莞镇甘坑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高莞镇高莞水库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连平县鹤湖河市县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连平县密溪河市县级饮用水源保护区、隆街镇古石灌渠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莞镇大塘缺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三角镇称沟水水库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上坪镇打石坑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田源镇船洞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溪山镇石坑河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绣缎镇小溪尾水库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油溪镇倚人石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忠信镇桥南岗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连平县隆街镇白木坑饮用水源保护区、连平县溪山镇岐山水饮用水源保护区。
本方案拟将上述17个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以及准保护区的陆域范围，以及东源县顺天镇赤竹径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二级保护区涉连平县区域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为93.98平方千米。具体详见图4-1。
表4-1 连平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一览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序号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名称
	设立时间
	保护区范围
	面积（平方千米）

	1
	陂头镇长坑山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2.45

	2
	大湖镇翁潭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1.95

	
	
	2015.2
	二级
	7.75

	3
	高莞镇甘坑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0.94

	4
	高莞镇高莞水库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2.43

	
	
	2015.2
	二级
	12.72

	5
	连平县鹤湖河市县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00.2
	一级
	7.11

	
	
	2000.2
	二级
	0.51

	6
	连平县密溪河市县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9.8
	一级
	1.70

	
	
	2019.8
	二级
	7.67

	
	
	2019.8
	准保护区
	2.93

	7
	隆街镇古石灌渠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0.57

	
	
	2015.2
	二级
	1.41

	
	
	2015.2
	准保护区
	3.30

	8
	内莞镇大塘缺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2.79

	9
	三角镇称沟水水库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0.81

	
	
	2015.2
	二级
	4.27

	10
	上坪镇打石坑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4.70

	11
	田源镇船洞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2.28

	12
	溪山镇石坑河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9.50

	13
	绣缎镇小溪尾水库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2.79

	14
	油溪镇倚人石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1.10

	15
	忠信镇桥南岗水乡镇级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5.2
	一级
	1.06

	
	
	2015.2
	二级
	0.70

	16
	连平县隆街镇白木坑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9.8
	一级
	1.10

	
	
	2019.8
	二级
	3.55

	17
	连平县溪山镇岐山水饮用水源保护区
	2019.8
	一级
	0.49

	
	
	2019.8
	二级
	2.03

	18
	东源县顺天镇赤竹径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
	一级
	0.15

	
	
	/
	二级
	3.22

	合计
	93.98



[bookmark: _Toc22674]4.2.2 自然保护区
根据《关于建立河头县级自然保护区的通知》（连府办函〔1998〕3号）《关于同意建立江门古兜山等7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复函》（粤办函〔2001〕636号）《关于同意建立西山、雷公寨等2个县级自然保护区的复函》（连府办函〔2008〕10号）等文件，连平县已划定自然保护区4个，分别为连平黄牛石省级自然保护区、连平河头县级自然保护区、连平西山县级自然保护区、连平雷公寨县级自然保护区。本方案拟将上述4个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为92.80平方千米。具体详见图4-2。
表4-2 连平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范围一览表（自然保护区）
	序号
	自然保护区名称
	设立时间
	面积（平方千米）

	1
	连平黄牛石省级自然保护区
	2001
	28.98

	2
	连平河头县级自然保护区
	1998
	9.45

	3
	连平西山县级自然保护区
	2008
	4.90

	4
	连平雷公寨县级自然保护区
	2008
	49.47

	合计
	92.80


注：连平县4个自然保护区正在进行整合优化调整工作，待取得国家批复后，禁养区范围按照批复的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
[bookmark: _Toc14165]4.2.3 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根据《连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将连平县13个乡镇的土地用途分为城镇建设用地、村镇建设用地、风景旅游用地、工矿用地区、基本农田保护区、交通用地区等不同类型，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和村镇建设用地属于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因此将上述区域划为畜禽养殖禁养区，禁养区面积为43.53平方千米。
[bookmark: _Toc20616]4.2.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
东江是广东重要的“政治水、经济水、生命水”，根据《广东省东江水系水质保护条例》，规定东江干流和一级支流两岸水平外延五百米范围内，禁止新建废弃物堆放场和处理厂。因此，本方案将东江一级支流新丰江连平段两岸外延500米范围内划为畜禽养殖禁养区，禁养区面积为7.92平方千米。
[bookmark: _Toc25642]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9年修正）第四十九条，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养殖区域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环境承载能力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划定畜禽禁养区和限养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布。根据河源市生态环境局连平分局提供的水质监测数据显示，2023-2024年，连平县连平水隆街大桥断面、大席水连平段断面、崧头河口断面、忠信河石塘水断面、大湖水河口断面、五禾水小水河口断面、高陂水河口断面、南坑溪连平段等8个新丰江水库重要支流断面总磷、总氮等指标均存在部分月份或年均值超标的情况，未达《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的通知》中的总氮、总磷浓度要求，说明上述流域环境承载能力已不足，需加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因此，本方案参照《东源县畜禽污染防治规划》中“主要支流两岸外延500米的区域划定为禁养区”的划定方法，将连平水、大席水、忠信河、大湖水、崧头河、五禾水、高陂水、南坑溪等8条新丰江水库重要支流两岸外延500米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禁养区面积为270.88平方千米。共计278.8平方千米。
4.2.5 永久基本农田区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限期关闭拆除。畜禽养殖产生的粪污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含有重金属（如铜、锌添加剂残留）、抗生素、病原体等污染物，长期排放或施用不当会污染土壤，影响基本农田的土壤质量和农产品安全。另外，《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明确提出，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严禁新增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和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因此，本方案拟将永久基本农田区域划为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为134.69平方千米。
[bookmark: _Toc19586]4.3 禁养区划定面积
连平县行政区域面积为2275.01平方千米，本方案划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已剔除重复区域）为553.96平方千米，占全县行政区域面积24.35%，相较原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增加326.99平方千米。其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93.98平方千米、自然保护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92.80平方千米、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43.53平方千米、重点流域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278.8平方千米、永久基本农田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134.69平方千米。具体详见图4-6。
[bookmark: _Toc9969]4.4 禁养区管控要求
畜禽养殖禁养区域内禁止新建、扩建、改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及养殖专业户。
对于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内已建成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及养殖专业户，由县人民政府依法责令关闭或搬迁，其养殖棚舍、养殖设施应统一拆除。对于划入禁养区而未及时清理退出的，要制订清理退出工作方案，加强政策衔接，按时序推进，避免短期突击关停，在清理退出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养殖户的经济损失。
禁养区内已存在的畜禽养殖散养户应做到养殖废物全部资源化利用，不得向水体直接倾倒畜禽粪便和排放养殖污水。
[bookmark: _Toc28315][bookmark: _Toc9648]第五章 畜禽养殖限养区划定
[bookmark: _Toc11091][bookmark: _Toc26116]5.1 限养区划定依据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九条、《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新丰江水库水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粤环〔2023〕5号）《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的通知》（河府办函〔2024〕41号）等文件相关要求，依法依规科学划定畜禽养殖限养区。为永葆新丰江水库I类水质，降低入库总氮总磷浓度，削减入河（库）污染负荷总量，因此划定连平县畜禽养殖限养区，进一步降低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减少畜禽养殖对生态环境敏感区域的不利影响。
[bookmark: _Toc11539][bookmark: _Toc31551]5.2 限养区划定范围
根据《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将忠信河、连平水、大湖水、五禾水等4条新丰江水库重要支流两岸500-550米范围内陆域，划定为畜禽养殖限养区，面积为9.42平方千米。
[bookmark: _Toc21779][bookmark: _Toc18701]5.3 限养区划定面积
连平县行政区域面积为2275.01平方千米，本方案划定的畜禽养殖限养区面积（已剔除与禁养区重复区域）为9.42平方千米，占全县行政区域面积0.41%。
[bookmark: _Toc30767][bookmark: _Toc26237]5.4 限养区管控要求
畜禽养殖限养区内现有的畜禽养殖场应限期治理，纳入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设有污水排放口），应使污染物处理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613—2024)；不纳入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不设有污水排放口），应实现“零排放”；未按期完成治理的，应限期搬迁或关闭。
《连平县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方案》（连府办〔2018〕29号）落实规模养殖场主体责任，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强化规模养殖场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采取养殖业主投入为主，引入环境保护科技和有机肥加工企业共同参与等方式，畜禽规模养殖场按规定配套完善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运行，养殖废弃物未经处理不得直接排放。粪污处理和利用能力不足的中小型养殖场（户）可委托第三方进行收集、运输、处理和利用。
畜禽养殖限养区范围内已建成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及养殖专业户，要控制养殖规模，优化养殖场布局，实行污染物集中治理，总量控制。鼓励畜禽养殖场将畜禽粪便生态还田、种养结合综合利用，或者用以生产沼气、有机肥料等物质。畜禽养殖场应当设置符合环保要求的畜禽粪便的堆放场所，实行无害化处理，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畜禽粪便的散落、溢流。畜禽养殖场不得向水体或者其他环境直接排放畜禽粪便、沼液、沼渣或者污水等。
在限养区内实施新建规模养殖场规模倍量替代。根据《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生态环境保护实施方案的通知》（河府办函〔2024〕41 号）文件，连平水、大席水、忠信河、大湖水、崧头河、五禾水、高陂水、南坑溪等流域位于主要河流保护区域。为永葆新丰江水库 I 类水质、东江干流水质Ⅱ类的目标，降低总氮总磷浓度，主要支流水质达到年度目标，实现新丰江水库、东江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连平水、忠信河、大湖水、五禾水流域设为限养区的区域实施新建规模养殖场规模1.5倍量替代。
在畜禽养殖限养区内新建、改建和扩建畜禽养殖场，应当符合本辖区畜牧业发展规划和镇、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办理土地承包（转包）或有关用地（含林地）备案、审批手续，按照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办理有关审批手续。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主体工程不得投入使用。


[bookmark: _Toc21315][bookmark: _Toc20344]第六章 总结
连平县行政区域面积为2275.01平方千米，本方案划定的畜禽养殖禁养区面积（已剔除重复区域）为553.96平方千米，畜禽养殖限养区面积（已剔除重复区域）为9.42平方千米，合计面积563.38平方千米，占全县行政区域面积24.76%。涵盖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重点流域。连平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情况详见附件。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5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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